附件2
株洲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督导评估标准
	评估项目
	评估
内容
	评估细则
	评估办法

	
	
	目数
	标准
	

	一、办学条件
	人员
素质
	1、校长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含助理企业培训师）职业资格证书，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经历
	查验校长的学历、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

	
	
	▲2、管理人员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查验主要管理人员（含副校长）的学历、职业资格证书

	
	
	3、财务人员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会计资格证书
	查验财务人员学历和资格证书

	
	
	▲★4、教师
	教师必须持证上岗，理论教师80%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实习指导教师80%具有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专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1/4，签订聘任合同率为100%，教师人数满足培训教学需要
	查对教师名册、聘任合同、学历、上岗资格及职业资格证书、知识技能型培训方案等

	
	培训
设施
	★5、固定资产与办学经费
	固定资产净值≥100万元，注册资金≥50万元
	查验资产评估报告、年度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

	
	
	
	年发展基金提取比例为年度净收益的25%以上
	线下检查

	
	
	▲★6、实习场所
	每个职业（工种）每班每4人一个实习工位或具有情景、模拟、演示教学场所
	实地查看、检查相关协议

	
	
	▲★7、实习、实验设施设备及活动场地
	设施、设备基本配套，运行良好，能基本满足实训要求，活动场地能满足需要
	实地查看实习、实验设施、设备配置及活动场地

	
	
	▲★8、办公场地、电教设施与理论教室
	有固定办公场地，且不少于80平米。培训场地与培训规模基本适应，培训场地总面积≥500平方米，桌椅、采光、照明、通风良好，有电教设施
	实地查看办公场地、电教设施、理论教室及相关协议

	
	
	9、食宿条件
	食宿场所基本适应，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安全卫生状况较好
	实地查看食堂、宿舍场地与条件

	
	
	10、图书资料
	主要培训项目的图书资料齐全，每职业（工种）≥50册
	实地查看图书资料柜

	二、培训管理
	财务
资产
管理
	11、财务管理
	按《民办非企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设立帐簿，帐目清晰，无违法行为，按年度制作财务会计报表，提供年度审计报告
	查对财务帐簿、财务会计报表和年度审计报告

	
	
	12、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按规定分类、登记，帐、卡、物基本相符，管理较规范
	查看固定资产管理台帐，并现场核对

	
	有关
事项
备案
情况
	▲★13、招生简章、广告备案
	招生简章、广告备案率为100%，广告、简章内容真实，与备案原件基本一致
	查看简章、广告备案原件及备案书面意见表

	
	
	▲14、登记事项变更核准或审批
	核准、审批申报及时，手续完备
	查看登记事项变更申报资料及批复

	
	
	15、章程、董（理）事会成员、学籍、教学管理制度、培训计划与大纲、教材目录、回报决定备案
	备案及时，手续完备
	查看备案原件及备案书面意见表

	
	管理
制度
	16、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制定、落实情况
	机构设置与培训规模相适应，制度（包括发展规划、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员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安全卫生、财务管理、鉴定考核制度、岗位职责）健全、有分工，执行较好
	查看规章制度、会议记录，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意见

	
	教学
管理
	▲★17、培训内容
	符合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培训计划和大纲，自编培训计划和大纲经专家论证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查看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案

	
	
	▲18、教材使用
	教材基本齐全，使用出版社规范教材，自编教材或教学资料经专家论证并报审批机关备案。
	查对教材目录、购书票据及学生使用的课本

	
	
	▲19、执行培训计划
	基本执行培训计划和大纲。
	查看培训计划、教学日志、课程安排表

	
	
	▲20、教学效果评价
	坚持结业考核评价制度，有教学效果分析，大部分教师教学认真。
	查看教学日志、教案、教师教学考核表、教学效果分析报告

	
	
	▲21、技能实训
	实际技能操作训练占总培训时间的40%以上
	查对培训计划和技能实操训练记录

	
	
	▲22、投诉及处理
	遇到投诉等问题能积极协调，及时整改，消除影响
	查验教学或工作日志，收集社会反映

	
	资料
管理
	▲23、培训档案
	有较完整培训业务档案，归档较及时，分类较科学，装订较规范，有专柜存放，查找较方便
	查看培训档案、资料（含上级部门的文件、学校形成的文件、报告；培训过程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资料）

	
	
	▲24、统计资料
	有统计资料，能按要求上报统计报表
	查对统计报表、《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综合情况》及相关资料

	三、培训质量
	培训
规模
	▲★25、年培训人次数
	≥300人次/年
	查对培训学员名册、及培训学员登记表、职业培训证书

	
	
	
	90％取得职业培训证书
	

	
	就业
指导
与
服务
	▲26、毕业生就业率
	就业率≥70%
	查验教学日志、课程安排表，抽查学生跟踪调查表并核实

	
	社会
评价
	▲27、学生满意率
	＞60%
	随机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或召开座谈会

	
	
	28、学校获奖和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情况
	竞赛情况学校获县（市、区）及以上政府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表彰，组织学生参加相关部门开展的技能竞赛活动或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技能竞赛活动
	查验获奖证书原件或相关文件、开展技能竞赛活动记录


评估结论:
说明：1、有“▲”标记的为培训项目年检评估的目数，无“▲”标记的，可不对培训项目单位进行评估。
      2、有“★”标记的为“核心指标”。
      3、评估结果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种形式：①评估结果不合格目数超过总评估目数的40%为不合格。②“核心指标”有一项不合格的即为不合格。
                                         ③存在《湖南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督导评估办法》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之一者为不合格。
[bookmark: _GoBack]      4、在《湖南省促进民办职业培训实施办法（修订）》（湘人社发〔2014〕48号）下发前批准设立的民办培训机构，应对照新的设立标准设定整改过渡期，过渡期间其评估标准可适当放宽，具体由审批机关确定。
